
县（区）考核指标

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分值
	分值
	单项指标名称
	单项指标分值

	100
	完成PM10和PM2.5年均浓度目标
	100


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分值

	分值
	序号
	单项指标名称
	单项指
标分值
	子指标名称
	子指标
分  值

	100
	1
	产业结构调整
	4
	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控制
	1

	
	
	
	
	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在建项目清理
	1

	
	
	
	
	落后产能淘汰
	1

	
	
	
	
	重污染企业环保搬迁
	1

	
	2
	煤炭控制管理
	4
	煤炭消费总量控制
	1

	
	
	
	
	散煤管控
	2

	
	
	
	
	煤炭洗选加工
	1

	
	3
	燃煤锅炉治理
	10
	燃煤锅炉拆改
	8

	
	
	
	
	新建燃煤锅炉准入
	2

	
	4
	工业大气污染治理
	12
	工业烟粉尘治理
	4

	
	
	
	
	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
	2

	
	
	
	
	涉气“小散乱差”企业清理
	4

	
	
	
	
	企业“错峰生产”落实
	2

	100
	5
	城市扬尘污染控制
	32
	建筑工地扬尘控制
	8

	
	
	
	
	道路扬尘污染控制
	6

	
	
	
	
	露天堆场污染控制
	6

	
	
	
	
	渣土车扬尘治理
	6

	
	
	
	
	露天烧烤治理
	4

	
	
	
	
	散装水泥和预拌砂浆使用
	2

	
	6
	机动车污染防治
	10
	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
	8

	
	
	
	
	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
	1

	
	
	
	
	机动车环境监管能力建设
	1

	
	7
	秸秆禁烧
	10
	秸秆禁烧
	10

	
	8
	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
	4
	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建设
	1

	
	
	
	
	大气环境监测质量管理
	1

	
	
	
	
	年度实施计划编制
	1

	
	
	
	
	环境信息公开
	1

	
	9
	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投入
	10
	地方各级财政大气污染防治投入情况
	10

	
	10
	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机制
	4
	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机制建立情况
	4


市直相关部门考核指标
	考核项目
	考核内容
	分值

	工作部署及责任制落实情况
	加强组织领导，将蓝天工程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管理。（10分）
	30分

	
	建立完善工作机制，确定年度蓝天工程重点任务或治理项目，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。（10分）
	

	
	制定蓝天工程专项工作方案或计划。（10分）
	

	年度蓝天工程重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
	组织协调推动本部门本系统落实蓝天工程实施方案，建立年度控制指标和重点工作任务清单，将目标任务分解落实至县（区）、所属部门或相关企业，明确责任主体。（20）
	70分

	
	协调、督促和指导本部门本系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政策、法规，按照职能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，定期开展督导检查。（20分）
	

	
	完成本部门本系统年度蓝天工程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。（20分）
	

	
	组织本系统本行业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和专项整治行动。（5分）
	

	
	加强与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沟通联络，及时报送工作信息、工作报告和年度总结等。（5分）
	



